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
开放课题申请和管理条例
1. 开放课题申请

具有博士学位或副高职称以上的科研人员均可申请本室开放课题。申请的课题经室学术委员会批准后，正式列为本室开放课题。具备申请资格的申请人也可以申请自带经费来本室开展符合本室研究方向的课题工作,享受本室有关待遇。
2. 课题期限

研究课题的期限一般为一至三年,申请人应制定年度研究计划。
3. 开放课题的管理
根据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有关管理规定，本实验室开放课题承担人每年必须安排不少于三个人月的时间在我室进行课题研究。开放课题基金限在本室内使用，支付该课题的有关科研业务费、实验材料费、小型专用仪器费以及京外客座人员来京的往返一次火车交通费、住宿费、生活补助费等，而不拨给申请人所在的单位。
4. 年度进展报告和结题报告

开放课题承担人必须于每年五月三十一日前向本室提交上一年度工作的总结报告，课题结束后应及时写好书面结题报告上报本室。对于无故不提交年度进展报告的课题，本室将停止提供经费。遇有特殊情况而不能按期完成时，应及时申报，本室将酌情减少或冻结经费资助。
5. 仪器设备使用
本实验室客座课题承担人在充分履行本室仪器设备管理规定的前提下，可以无偿使用本室公用仪器。利用客座课题经费购置的小型仪器设备，归属本室。
6．实验档案
由本室提供经费的客座课题，其研究记录及有关资料、菌种等均归本室所有。若有需要，所外来室人员可以将记录资料的复印副本以及本课题组采集、分离的菌株复份培养带回原单位保存。自带课题、经费、菌种来本实验室工作的课题，其研究资料、菌种等归研究者原单位所有，但应将副本资料、复份菌株等保存在本室。
7．成果归属
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时，使用本实验室开放课题经费的课题，本室应标注为协作单位，并应在项目资助相关位置标注“微生物资源前期开发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课题资助”；自带课题和经费来室工作的课题，本室应标注为协作单位。对于获奖、申请专利或进行技术转让的研究成果，处理原则同上。
8.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于微生物资源前期开放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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